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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立法理念和文义解释看，《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款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被理

解为原告是实体权利义务人，但该条款无法涵盖诉讼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同时，该条款将实体上的

审查前置于起诉阶段，使本应适用于程序问题的裁定适用于实体问题的处理，导致法理上的逻辑不自洽

以及实践中的“起诉难”、案件进程拖延、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应当考虑删除该条款，从而实现

实体审查与起诉程序的剥离。同时，司法层面上，法院应增强诉权保护理念，尊重当事人合法权益，发

挥司法定分止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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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hilosophy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e provision of “the 
plaintiff has a direct interest in the case” in Article 122, paragraph 1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plaintiff being the substanti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holder, but this 
provision cannot cover the situations of litigation assumption and confirmation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clause places the substantive review before the prosecution stage, making the ruling that 
should be applied to procedural issues applicable to the handling of substantive issues, resulting in 
inconsistent logic in legal theory and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prosecution”, delay i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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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waste of judicial resources in practice. Therefor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deleting this clause to achieve the separation of substantive review and prosecution procedures.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judicial level, the court should enhance the concept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litigation, resp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nd play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settling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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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民事案件启动的第一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审查标准是否合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解释论的

角度看，对“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尚存疑义。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将“直接利害关系”作为起诉条件之

一的规定本身也存在违背法理之嫌。因此，本文将结合现有研究、实践案例以及比较法经验，从法理基

础、立法目的及实现效果出发，探讨《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规定的含义及合理的民事诉讼起诉

条件。 

2.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的理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属于起诉的积极条件，对该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这一条件的理解，学界和司法实践均存在争议。 

2.1. 司法实践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 

裁判文书中的相关表述可以体现我国目前司法实践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裁判文书

所用到的与“直接利害关系”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词语一般有“正当当事人”“当事人适格”“实体权利义

务人”等，其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含义被解释为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指对于具

体的诉讼，有作为本案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资格。”1 而对于何为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理论界存在着

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实体当事人、管理权、法的利益等诸多理论观点[1]。 
我国司法实践中，除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担当情形外，一般采取“实体权利义务人”的观点，而具

体的审查方式总体上属于对证据的形式性审查，即只需通过表面证据对原告系涉案权利义务主体即可，

而无需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审查 2。如韩小清与赵曈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适格原告是对本案的诉

讼标的有权要求法院作出裁判之人，一般以当事人是否是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或利害关系主体

为判断当事人适格与否的标准。此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现为第 122 条)所言

明，又如中石化化工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并非涉案物权的实际享有者，

不符合当事人适格的条件 3。类似案件还有北京恒帝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告适格问题即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是

Open Access

 

 

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申 3908 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甘民终 79 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申 375 号民事裁定书。 
3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初 216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11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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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民事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是否与他人发生争议 4。同时，对“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审查要求原告

属于直接受被告方行为影响的权利义务人，例如在名誉权侵权纠纷类案件中，如被告的言行波及的群体

较为广泛，法院则会以言行无法特定化，原告并非直接权利义务人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5。 
也有案件将诉的利益作为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如嘉汉板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嘉汉板业北海有限

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之一虽与案涉法律事实有一定关联性，但由于其诉讼请求与自

身无关，因此不属于适格原告，不具有诉的利益，不符合第 122 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又如陕西某某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与王某、蔺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确认之诉中，对于争执的民事实体法

律关系具有确认利益的人即为正当当事人，在给付之诉中，对义务人享有实体法上的给付请求权的人为

正当原告。也有案件明确指出，除原告是“实体权利义务人”的观点外，诉讼的结果直接影响其民事权

益的“相关人”也被视为具有特殊的直接利害关系 6。这种观点目前被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同[2]。但反对者

认为，该观点将当事人适格和权利保护需求混为一谈，事实上，当事人适格是诉讼实施权限的问题，而

诉的利益也称权利保护需求，二者属于起诉的不同要件。“与本案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判断原告

主体是否适格的标准之一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确定。新佰益公司关于一审裁定混淆了‘主体适格’与‘具

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应当在实体审理后确定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原告主体适

格与否之判断，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起诉人与诉讼的特定关系以及相关法律对诉权的特别规

定来确定。”7 

此外，还有观点以管理权或处分权为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标准 8。如骆某、武定某公司用益物权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原告其对建设工程的结果即管道具有管理权和处分权，因此，原告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直

接联系，符合起诉条件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要求 9。 

2.2. 学界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表述即

对“正当当事人”的要求[3]。在对当事人适格与否进行判断时，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诉的利益说”“管

理权说”“实体权利义务人”说以外[4] [5]，还存在“利害对立说”，该观点认为，从纠纷救济的目的出

发，原告属于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即意味着符合当事人适格的要求[6]。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由

起诉环节的目标决定，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现状看，为平衡当事人起诉权和法院承受能力，应兼顾“案多

人少”的现实，应当对立案设置一定的门槛，初步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1]。 
也有学者提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和当事人适格并非同一层级的问题，是否“与本案有直

接利害关系”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的前置条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对本案的

诉讼结果具有直接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7]另外，有学者认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可理

解为当事人适格，但就起诉问题看，原告适格仅要求原告具有诉讼实施权限，并不意味着要求原告真的

享有实体权利。“通常而言，如果原告声称自己有权享有其所主张的权利，他就有诉讼实施权限。”[8]。 

2.3.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的含义 

从立法的基础理念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属于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体现。

我国在保留大陆法系理论体系和部分内容的前提下，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进行了部分改造，形成了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1298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20)桂 0312 民初 3488 号民事裁定书。 
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 294 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初 216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113 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内 01 民终 4247 号民事裁定书。 
9参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云 23 民终 121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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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形式方面，对一些基本理论如诉和诉权理论予以保留，剔除一些比较晦涩

的理论板块，如既判力理论；在基本理念方面，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强化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

职权作用和领导地位[9]。基于此，我国民事案件的起诉标准和传统大陆法系的形式化审查存在一定的不

同。以实体权利义务人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可能受到的质疑是，该标准无法对诉讼担当

和确认之诉的情形予以解释。同时，在实践操作中，该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赋予法院较大的解释空间，

故法院可能以此为依据对部分案件裁定不予受理，容易导致起诉“门槛”的不当提高。因此坚持这一观

点的学者往往认为该条文应当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将其置于立案后的程序中审查[5] [10]。也有学者认为

该种理解会导致起诉条件审查的实质化，从而引发“起诉难”的问题，因此尝试将其理解为一种无需实

质审查的标准，从而在现有规定下降低立案的标准。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德国、日本分别采取“管理权

说”和“法的利益”说以应对这些情形，但“管理权说”虽能解决诉讼担当的问题，无法解释确认之诉的

问题，而“法的利益说”则刚好相反，也并非完美的判断标准[1]。 
总体而言，学者一般认为起诉阶段不应采用“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审查标准，区别在于部分学者以

立法论视角主张将实体审查条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并在后续程序中进行审查，也有部分学者以解释论的

视角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视为一种无需进行实质审查的条件，但二者本质上殊途同归，均认为

起诉阶段不应要求原告是真正的实体权利义务人。不过，后一种理解虽然在效果上降低了民事诉讼的起诉

条件，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更像一种以目的为导向的解释，因超越了词语本身的而导致过于牵强，也有违

背文义解释的位阶高于目的解释的基本法理之嫌[11]。相比之下，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更加合理，“与本案

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被理解为实体权利义务人，将其他判断标准强行解释为“特殊的直接利害关系”有所

不妥。不过，这种理解却无法解释诉讼担当的情形中，原告并非真正的权利义务人却有权提起诉讼，也无

法解释以自己名义干涉他人权利进而保全自己权利的情形 10。同时，对于原告所提供的用以证明其为“实

体权利义务人”的证据究竟应达到何种形式才符合“形式化证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存在操作空间的。 

3.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引发的实践及理论困境 

在将《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提到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解为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基

础上，该条款的存在导致司法实践和法理上出现了诸多困境。 

3.1. 诉权保护效果不佳 

从诉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可谓设置了起诉的“高门槛”，导致许多

案件被法院拒之门外而无法进入审判程序。这一方面会引发“同案不同处理”的不当做法，另一方面也

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虽采“立案登记制”，但相对于传统大陆法系的纯粹形式审查，我

国法院仍旧依据现行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对案件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受理案件 11。因此我

国的“立案登记制”本质上仍旧存在立案审查制色彩，实践中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

而被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仍旧不少。这一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在于，起诉审查阶段时间较短，本不宜

审理案件实体问题[10]。且实质审查的标准本身并不明确，法院对案件的解释空间和是否受理的自由裁量

权过大，易出现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不同处理 12。同时，作为民诉诉讼基本价值追求之一的程序正义

 

 

10 文义解释视角下，即使采取扩大解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词义范围也无法涵盖“诉讼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15] 6 号)，2015 年 4 月 15 日。 
12如黄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起诉人廖某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没有以起诉人为描写对象，也没有特定指向起

诉人本人，起诉人虽然属于军队转业某某部中的一员，但其个人意志并不必然代表群体意志，故起诉人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而李明海、百花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

法院同样认为涉案报告的指向性并不明确且唯一，但该案件却被法院受理，进入后续的审判程序，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

区人民法院(2020)桂 0312 民初 3488 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 03 民终 252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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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解不利判决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公正的程序，当事人认可判决源自双方的共同努

力。如果一个审判程序能给人们提供足够多的提交证据与表达观点的机会，它将被视为公正的，因此程

序控制能有效提升诉讼当事人的满意度[12]。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所确立的起诉条件

下，原告在起诉阶段并无向法院陈述和辩驳的机会，法院单方面的书面审查显然不够客观公正，即使允

许对不予受理的裁定进行上诉，但上诉法院仍旧和一审法院采取一样的书面审查模式，在此过程中原告

同样未能得到足够的程序保障。从程序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出发，这样的规定有违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要

求，缺乏正当性基础，也容易引发实践中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在我国偏重判决结果和实体正义的法治背

景下，不利于推动民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最终可能影响民众对于司法权威的认知。 
诉权学说作为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决定了诉讼要件的审查内容。对于诉权的本质，不同

国家和学者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区分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起诉条件一般仅包含少

量形式审查，如被告明确、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等，诉讼要件又称实体判决要件，是法院有权对案件进

行判决的前提条件，包括当事人适格、具有诉的利益、不属于重复诉讼等[6]。私法诉权说认为，实体请

求权内含诉权并先于诉讼而存在，因此对诉讼要件的审查包含实体审查。抽象公权说认为诉权于判决前

已经存在，因此对诉讼要件的审查不包含实体审查。法国采取的诉讼具体诉权说认为，诉权的存在必须

要具备权利保护要件。这种权利保护要件可以分为实体要件和诉讼要件。其中实体权利保护要件就是指

当事人主张的实体权利应该存在(或不存在)。不过，将诉讼实体要件理解为诉权要件之一，并基于此认为

诉权为要求利己判决的权利，这意味着起诉阶段即需要进行实体审查，那么后续审判阶段的审查似乎已

经失去意义，或者说具体诉权理论下实体权利根本无法实现[13]。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本案判决请求权说

均认为，起诉的正当化理由并非基于诉权而是基于起诉自由，因此以该学说为基础，诉讼要件自然不包

含实质审查[1]。 

一般认为，我国诉权理论采取双重诉权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在原告方面表现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即起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在原告方面表现为期待胜诉的权利，即胜诉权[6]。这一诉权理论使我国起

诉审查陷入审判权主导的困境，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任意解释法律条文以致诉权限缩，使起诉“门槛”

过高[14]。退一步讲，我国对不符合实体审查要求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有违基本法理之嫌。《民事诉讼法》

第 126 条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但直接利害关系应属实质审查的范围，涉及

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故法院应当以判决处理该实体问题，而不应采取裁定的方式进行处理。裁定和

判决具有不同的功能，裁定解决的是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目的是使人民法院有效地指挥诉讼，清

除诉讼中的障碍，推进诉讼进程；判决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权利义务问题，目的是解决民事权益

纠纷[15]。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而裁定不予受理的做法违背基本法理，不利于我国民

诉法体系的自洽。 

3.2. 浪费司法资源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导致实践中的另一困境是法院对案件进行重复的实质审查。依据此

条款，法院需在立案阶段审查原告是否为实体权利义务人，但在案件后续的审理程序中，法院仍需再次

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会导致不同诉讼阶段功能重复，在“案多

人少”的现实情况下，这样的程序设置无益地消耗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上，我

国在起诉阶段进行实体审查的目的即在于过滤不必进入后续审理程序的案件，从而节约司法资源，从这

个角度看，设置较高的起诉标准虽起到过滤案件的作用[16]，但该条文所引发的双重实体审查却也导致的

司法资源的消耗，导致立法目的的实现并不理想。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案件受理制度不过是将

本应花费在诉讼程序中的司法资源转移到了起诉受理阶段，因此当前的受理制度并未浪费司法资源[1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3201


吴越 
 

 

DOI: 10.12677/ass.2025.143201 161 社会科学前沿 
 

但笔者认为，相较于在起诉和审理阶段由立案庭和审判庭重复进行实质审查，将实质审查程序集中于审

理阶段能够避免不同法官的重复阅卷，减少程序的过分拖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 

3.3. 无法解释诉讼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 

除上诉所提到的问题外，《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所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无法恰当地解释诉讼

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上文已经提到，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词义范围

应被理解为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审查，即使抛开在起诉阶段进行实质审查合理与否的讨论，这一理解也很

难涵盖“诉讼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这就导致实践中诉讼担当情形处于能够受理但违背法律规

定的尴尬局面。如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法院往往仅依据法定诉讼担当的条文认定起诉人

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却并未对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进行合理解释，导致案件的受理事实上并

不符合《民诉法》第 122 条第 1 款规定的起诉条件 13。而对于确认之诉的情形，法院虽将“具有法的利

益”解释为一种特殊的“直接利害关系”，但同样有牵强解释的嫌疑。因此，该条款的存在导致诉讼担当

和确认之诉情形下案件的受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使法律条文存在体系上的矛盾，也使法院的判决不够

周延。 

4. 起诉模式的域外经验 

上文分析可知，《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造成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困境，因此该条款存在的必

要性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总体上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较为类似，相较

于以陪审制为出发点、同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差异较大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起诉模式在我国更具适应

性[18]。因此，本文通过比较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为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改革提供借鉴思路。 

4.1. 法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 

为贯彻当事人主义理念，自 19 世纪初，法国的起诉标准呈现明显的“契约式”，后续两百年余的发

展历程中，法国的起诉模式逐渐转为登记簿制，即原告在登记簿上登记即可引发案件的后续受理，但自

始至终不变的是，法国法院对起诉阶段几乎不做干预，案件在庭期表上一经登记即告受理，随即“诉讼

法律关系”得以创设，诉讼开始系属，法院对诉讼的受理相继包括对案件进行庭期登记并分配给某一法

庭。不过有学者指出，法国这一模式偏向当事人主义，但目前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偏向职权主义，因此法

国模式对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参考价值可能有限，目前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起诉条件大多参照德

国的“期日制”[19]。但事实上，我国同样存在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转变需求，自 1988 年开始我

国即开始探索从原有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姑且不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否已经在我国民事

诉讼中确立，在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改革中，建立以约束性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为核心的当事人主导型

诉讼模式的改革目标已经得到基本认同[20]。在此背景下，法国以贯彻当事人主义为目标的起诉条件背后

的理念仍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2. 德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 

《德国民事诉讼法》将程序性的起诉条件和决定诉之合法性的诉讼要件进行分离，被称之为阶层式

诉讼结构，起诉条件为提交诉状且起诉状副本向被告送达。书记科负责接收起诉状并将其转交审判长，

审判长负责审查起诉状能否向被告送达，拒绝送达的理由包括：没有支付诉讼费用、诉状不符合要求(具
体情形如不属于诉状、没有写明当事人等)、德国不具有审判管辖权。如果没有这些情形，法院即向被告

 

 

13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终 1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465 号民事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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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起诉状，送达起诉状后起诉即完成，诉讼系属自此开始发生效力[21]。不难看出，除审查是否属于德

国管辖外，德国民事诉讼在起诉阶段仅为形式审查，法院仅审查诉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起诉人只要提

交并由法院送达诉状，起诉即告完成，案件进入后续审理程序，法院在此阶段不会进行实体上的审查，

即不会审查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德国的做法虽与法国“登记簿制”起诉标准略有不同，但

同样凸显了德国民事诉讼在起诉阶段对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义的关注，只不过在案件受理的条件上略高

于法国，即仅进行起诉登记并不意味着案件的受理，唯有起诉状送达被告方，案件才正式成立，这一做

法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案件后续的工作能够有效开展。而诉讼要件的审查同样以形式审查为主，绝对的诉

讼要件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管辖权、当事人能力与诉讼能力、符合诉讼系属要求、不存在既判力的

约束[22]。 

4.3. 日本民事诉讼起诉条件 

德国民事诉讼法对日本影响极深，因此在起诉条件上，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完全继受了德国的规定

[19]。日本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同样属于形式要求，不存在诉讼要件等其他程序问题和案件的实体内容

的审查。起诉时，原告向书记官递交诉状，书记官转交法官。法官仅对诉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进

行审查。诉状的内容应包括当事人及代理人、具体的请求内容和请求原因，但其实法院主要审查的内容

是被告地址是否明确以及是否交纳了裁判费和送达费[23]。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法院接受诉状即意味着

案件进入“诉讼系属”状态，也就是说，案件因法院的诉状接收而处于受法院审判的状态，对诉讼要件

的审查在后续审理阶段进行[10]。由此可见，日本民事诉讼的起诉阶段同样不针对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问题进行审查。 

4.4. 域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比较法国、德国及日本民事诉讼立法对起诉条件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均无类似于我国《民

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的规定，因此这些国家的起诉门槛较中国而言更低。我国起诉条件受职权主

义诉讼理念的影响更深，法院仍有实体审查空间，因此可能同样存在“受理难”的问题，影响法理体系

的自洽性和民众对案件处理结果的认可程度。法国、德国、日本同为大陆法系国家，虽对案件的成立设

置了或高或低的标准，但相同之处在于均以当事人主义理念为指导剥离了起诉阶段的实质审查。在法国

模式下，诉讼仅依据起诉人单方行为即告受理；在德国模式下，起诉人提交符合规定的诉状，且提供了

被告的明确地址，案件则可以被受理并进入后续审理程序；在日本模式下，起诉人有明确的代理人、诉

讼请求及请求原因，案件即符合案件受理条件。  
出于对职权主义的修正和对当事人主义的追求，目前大陆法系的主流做法是在起诉阶段仅进行形式

审查，使得民事案件的起诉门槛较低，几乎不存在“起诉难”问题。对于我国起诉条件而言，为提高民众

对司法的认可接受程度，在宏观理念上，我国同样需要在当前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下引入更多的

当事人主义要素，降低起诉门槛，保护当事人的起诉权，避免法官凭借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出现法律适

用的不统一。因此，简单、便利的起诉条件和清晰明确的条文表述应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完

善目标。 
在审查要件方面，大陆法系对起诉条件的形式化审查值得我国借鉴。“登记簿制”或“期日制”的区

别仅在于案件受理的时间节点不同，但形式审查背后所贯彻的理念均为当事人主义要素和处分原则。反

观我国的民事诉讼起诉标准，鉴于我国在起诉阶段进行的实体审查引发了司法实践和理论上的困境，因

此有必要考虑删除《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并删去第 124 条第 1 款第 3、4 项中对于证据的要

求，即删去“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以及“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的规定，确保起诉阶段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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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诉状及诉讼费用等形式审查，从而降低起诉阶段的门槛，减少同案不同处理的情况出现。 

5. 我国立案审查标准的完善方向 

民事诉讼“起诉难”现状显示出我国的立案审查标准尚需完善，而这种完善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合力。

立法层面上，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中不应包含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审查，不过，为防止降低起诉门槛可

能引发的滥诉问题，立法也应明确滥诉的评价标准并加大滥诉成本；司法层面上，法院应增强诉权保护

理念，尊重当事人的民事权益。 

5.1. 立案审查在立法层面的完善方向 

立法层面上，为实现理论上的自洽和实践上的便利，《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应删去有关实体审查

的规定。当然，为防止起诉门槛降低后带来的滥用诉权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诉权滥用的认定标准，并加

大滥诉成本。 

5.1.1. 删除《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中的实体审查规定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要求起诉主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一条件应被理解为要求起诉人是实体权利义务人，但从实践效果看，这一规定的存在导致实体问题在

受理阶段和审理阶段被重复审查，也导致我国民事诉讼起诉的条件过高，且该规定无法涵盖诉讼担当情

形，造成了实践上的不便和法理上的矛盾，事实上，起诉阶段的实体审查应属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

的产物，立案登记制改革虽试图剥离起诉阶段的实质审查，但法律的条文表达却为实质审查留下了解释

空间，我国民事诉讼正谋求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或者混合诉讼模式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应当考虑将

该条款删去以满足诉讼模式转型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需求，并在法理上保障诉权理论和具体条文的契合。 

5.1.2. 明确滥用起诉权的认定标准及后果 
对起诉权滥用的担忧一直是制约我国起诉条件降低的重要阻碍，因此，为平衡诉权保护和起诉权滥

用之间的关系，在降低起诉门槛的同时，也应提高对起诉权滥用的规制，本文的建议是明确滥用诉权认

定标准和后果。我国立法并未对“滥用起诉权”的含义进行界定，学界目前也为对此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就本文语境看，本文认为，无论当事人是否具备行使诉权的条件，只要其行使诉权时主观方面存在过错，

都属于滥用起诉权。在滥用起诉权的认定标准上，有学者提出，法院可通过个案的裁判探索认定标准和

限制方法[24]。但个案化的探索赋予了法院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终究未能逃出“类案不同处理”的怪圈，

只有最终转化为立法才能具有普适性和正当性。比较法视野下，法国、德国、日本均设置了滥用起诉权

的规制方法，如法国要求法院不应当受理无“合法利益”的起诉，因滥用起诉权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可

以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德国民事诉讼法认为滥用起诉权具有独立的程序法意义，并要求当事人应

完全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真实义务”成为对诉讼行为合法性及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标准；日本民事诉

讼法认为，滥诉行为就是违背诚信，专门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目的行使诉权的行为，有判例显示，日本

曾对滥用诉权的行为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25]。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参照域外规制起诉权滥用的经验，

依据短期内同一原告的起诉次数、原告的主观态度是否为故意等情况判断是否为起诉权的滥用，例如当

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时，可以认定存在滥用起诉权的行为，而一旦被认定为滥用起诉权后，除现有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罚款、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方式外 14，还可参照法国经验，在实体法上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 年修正)》第 115 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适用前款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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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被告方要求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具体构成要件可参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行为人须具有违反诉

讼诚信原则的主观恶意、通过诉讼手段实施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加害行为、存在损害后果、加害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2]。此外，可考虑将情节过于严重者纳入征信系统，以示惩戒并增强警示

作用。 

5.2. 立案审查在司法层面的完善方向 

司法层面上，法院应当提高诉权保护理念，避免对模糊棘手问题的回避，更不能通过文件的形式直

接规定对某些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另外，除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外，也应注意保护尚未被法律认可

为民事权利的民事利益，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立案。 

5.2.1. 增强诉权保护理念 
我国立法规定的民事诉讼起诉条件固然提高了起诉门槛，但法院对诉权保护重视程度不够同样是“起

诉难”问题的重要成因。前文提及，面对类似的案件，不同法院对立案条件的严宽把握不同，导致了不

予受理或决定受理的不同结果。另外，法院对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的群体利益、具有社会敏感性的案件可

能采取回避态度，这也显示出法院对诉权保护意识的不足[26]。司法固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法

院不应一味回避对复杂问题的处理，只要属于法律规定的受理范围，法院就应受理案件并进行裁判，从

而维护司法的权威，充分发挥司法定分止争的功能。 

5.2.2. 尊重当事人的民事权益 
实践中曾有部分法院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明确对某些类型的案件不予受理。如山西高院曾要求对涉及

采矿权纠纷的案件暂缓立案。又如广西自治区高院规定，合作化时期遗留的集体财产分割纠纷、没有明

确的职工安置方案的破产申请等案件不予受理 。这些规定本身并无法律依据，故法院应当避免通过这种

方式限制案件的受理，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另外，法院除应当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外，也应注意保

护尚未被法律认可为民事权利的民事利益，而不是直接裁定不予受理。 

6. 结语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被理解为原告是实体权利

义务人，但该条款无法解释诉讼担当和确认之诉的情形。同时，该条款将实体上的审查前置于起诉阶段，

使本应适用于程序问题的裁定适用于实体问题的处理，导致法理上的不自洽以及实践中“起诉难”、司

法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应当考虑删除该条款，实现实体审查与起诉程序的剥离。同时，司法层面上，

法院应增强诉权保护理念，尊重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将本应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将实体审查置于后

续审理程序，在经过法院的审理和双方的辩论后，由法院对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做出实体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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